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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政办〔2024〕31 号

新源县人民政府2024年第10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4年10月21日，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高磊同志在政府三

楼会议室，主持召开新源县人民政府2024年第10次常务会，县委

常委、政府副县长、扬州市对口支援新源县前方工作组副组长曹

伟伟，县政府副县长、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汪晓东，县政府副

县长库来西·木哈西、依力哈木·依明江以及县政府党组成员，

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余勇参加了会议。会议传达学习了《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和保障民生重要论述》，对《关于提请审议

〈新源县博瑞特热能有限责任公司集中供热设施应急接管实施

方案〉》等2个议题进行了研究。现纪要如下：

一、审议《关于提请审议〈关于临时接管新源县博瑞特热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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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作的实施方案〉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26号）及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公

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为全力保障新城区广大居民

冬季用热权益，同意按照规定程序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印发《关于

临时接管新源县博瑞特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；

同时，由县住建局牵头，会同县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县法院，县

财政局、司法局、公安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二、审议《关于对新源县博瑞特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经营

项目实施临时接管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鉴于新源县博瑞特热能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不

具备供热条件，为切实维护居民合法用热权益，同意由县住建局

牵头会同县法院、公安局、司法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照规定

程序，组织工作人员对新源县博瑞特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经营

项目进行临时接管。

其他列席人员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建平，县委网信办副主

任蒋事宏，县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沙那特·奴力别克，县税务

局党委书记、局长苏新刚，县住建局党组书记黄宝顺、发改委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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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书记程建宏、信访局党组书记杨德文、审计局党组书记张霞、

市监局党组书记朱向东，县财政局局长肖敏、县司法局局长吉格

尔·阿布登纳色、生态环境局局长卡依拉提·克德尔艾力、应急

管理局局长康致铭，新源镇镇长宋哈尔·巴合提江、别斯托别乡

乡长叶尔森·萨依拉木拜，中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浩杰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10月21日

抄送：工业园区，县法院，县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县住建局、税

务局、信访局、审计局、市监局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生态环境局、

发改委、应急管理局，新源镇、别斯托别乡，中汇热力有限责任

公司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1 日印发


